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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
目 終止收養登記 

法 
令 
依 
據 

一、民法第 1080、1080-1、1080-2、1080-3、1081、1083 條。  
二、戶籍法第 4、8、26、27、28、32、45、47、48、56、58、79、80 

條。  
三、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、第 13 條第 1 項第 5 

款及 2 項、第 17 條。  
四、姓名條例及施行細則。  
五、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有關法令。 

申 
請 
人 
及 
應 
備 
證 
件 

一、申請人  
     (一)法定申請人：  
         1.收養人或被收養人。  
         2.無前列申請人時，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。  
     (二)除有正當理由，經戶政機關核准者外，不適用以書面委託他

人為之。  
二、終止收養書約或法院判決書暨判決確定書或法院許可終止收養裁

定書暨裁定確定證明書正本。  
三、在國外作成終止收養書約須經駐外使領館處驗證。  
四、在大陸地區作成終止收養書約須經海基會驗證。  
五、戶口名簿、收養人或被授權人及被收養人身分證(無證者免)。  
六、申請人印章(或簽名)。  
七、委託他人申請者，應附繳委託書或授權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、印

章。 

作 
 
業 
 
要 
 
領 

一、應以書面為之。毋須 2 人以上證明人。  
二、自收養關係終止時起回復其本姓，但有姓名條例第 12 條情形之

一者，不得改姓。  
三、已成年者，得由雙方同意終止收養。  
四、終止收養日期應以終止收養書約訂立之日為生效日。  
五、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與養父母終止收養關係，應向法院申請認可。  
六、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，終止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發生效力。  
七、養父母死亡後，養子女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。  
八、養子女與養父單獨終止收養關係後，與養母之收養關係繼續存在，

欲申請變更姓氏，應依民法第 1059 條規定，於未成年前由養母

決定，已成年者，經由養母同意變更為養母姓或維持本姓。 
更新日期：97/12/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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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戶籍登記之申請在向當事人所在地戶所為之，養父母與養子女分別設

籍甲乙兩地時，收養人或被收養人戶所均可申請，非限於被收養人戶

所申請登記，惟應至他所辦理電腦戶籍資料登錄作業，個人記事欄應

登記相關終止收養記事。  
十、提憑日本國地方法院終止收養判決書，申請與日籍養父終止收養登

記，仍須先向該法院申請判決確定證明書後，再向日本戶籍地役所辦

妥登記，後始完成終止收養關係手續。  
十一、電腦操作注意事項：  

(一)被收養者回復原姓，修改稱謂欄。  
      (二)養父母同戶內(或同轄區)者須輸入民國××年××月××日與××××××

終止收養××年××月××日申登。  
(三)終止收養後若須辦理戶籍遷徙登記時，另依相關作業規定辦

理。  
十二、終止收養登記，如當事人與須隨同改姓者為同一戶內時，無須分別

辦理，惟如渠等非同一戶內時，仍應分別辦理。  
十三、持憑與養父死亡前所訂立之終止收養契約書申請補辦終止收養登

記，至該終止收養契約書收養人僅以蓋章代替簽名，是否為當事人

之意思表示，係屬事實認定問題，請本於職權自行審認核處。 
十四、倘養父母一方受禁治產宣告，其配偶不得以監護人身分代理他方申

辦雙方終止收養登記；另養父母、養子女之一方，有民法第 1081 條
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法院得依他方、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

求，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。  
十五、有關監護登記、終止收養登記、因認領、收養、終止收養案件須改

姓與隨同改姓者及戶籍地已辦妥姓名變更或更正登記者之關係

人，須隨同辦理配偶姓名、(養)父母變更或更正者，自 96 年 2 月 
1 日起，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辦。  

十六、當事人辦理各類戶籍登記，國民身分證非依法律遭扣留者，得由本

人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補領，經當事人敘明理由並具結後，戶政事務

所應予補發；原國民身分證於補證後失效。 
十七、有關旅居國外國民(戶籍未遷出國外並已換領 94 年版新式國民身

分證者)因委託他人辦理戶籍登記(遷徙登記除外)致國民身分證記

載事項變更，戶政事務所得本於職權受理戶籍登記併同時辦理換領

國民身分證，委託書內容如無註明委託換領國民身分證，應由受委

託人於委託書空白處切結敘明「受委託人代理委託人辦理戶藉登記

並依規定換領國民身分證，負責保管當事人國民身分證並交付之。」

並簽名或蓋章。   

更新日期：98/10/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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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夫妻共同收養子女，養父或養母一方死亡，如由養子女聲請法院許

可終止其與已死亡之養父或養母一方之收養關係，因生存之一方與

養子女仍存在收養關係，該養子女仍不得再出養，其與本生父母之

權利義務亦停止之，與死亡之一方單獨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關

係，並無保護養子女最佳利益可言，故應不予許可。 
十九、戶政事務所於接獲法院通報後，如經查當事人未於法定申報期限內

申辦終止收養登記，應催告提憑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辦理，經

催告仍不申請者，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。  
二十、辦理各項戶籍登記時，當事人如係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人士，應

確實填載申請書之統一證號或護照號碼，俾確保資料完整性。 
廿一、民眾於辦理外國文件認(驗)證時，不克備妥中譯本一併認證，可先

辦理該外國文件認(驗)證，或先譯成英文一併辦理認證，並於回國

後持憑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外文原件，向國內公證人申請翻譯認證

後，再持向各機關申請各項事宜。  
廿二、養子女為未成年者，其與養父母合意終止收養關係時，依民法第 

1080 條第 2 項規定，應向法院聲請認可，當事人依上開民法規定

向法院聲請認可終止收養關係時，參照家事事件法等規定，該聲請

事件屬丁類家事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當事人得聲請法院調

解。調解成立者，與確定裁判有同一之效力。（內政部 101.9.26 台
內戶字第 1010317280 號函） 

更新日期：101/10/03 


